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0司法考试分类法规随身查-民事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010司法考试分类法规随身查-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制度>>

13位ISBN编号：9787509314968

10位ISBN编号：7509314968

出版时间：2009-11

出版时间：中国法制出版社

作者：中国法制出版社 编

页数：245

字数：209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0司法考试分类法规随身查-民事诉�>>

内容概要

　　《2010司法考试分类法规随身查》丛书编排科学、新颖、实用，且易于携带，检索方便。
本丛书主要特点如下：1．标注法条关键词，既简化了考生对复杂法条的繁琐记忆，又能帮助考生迅
速把握法规的脉络，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复习效率。
　　2．标注高频考点和重难点法条，并以【难点注释】、【对比记忆】等方式讲解说明，帮助考生
有选择地掌握重点难点内容。
　　3．标注相关法条和历年真题，并针对部分法条编排【真题演练】和【出题点自测】，帮助考生
学练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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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2008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1994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88
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
（2008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2008年12月16日）最高
人民法院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1993年1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1998年7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
案件的若干规定（2003年9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1993年8月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2008年1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2008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2008年9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
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2008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
规定（2004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199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
法（2009年8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8年12
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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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高人民法院火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自2002年4月1日施行以来
，对于指导和规范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提高诉讼当事人的证据意识，促进民事审判活动公正有序地
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随着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一些地方对《证据规定》中的个别条款，特别是有关举证时限的规定
理解不统一。
为切实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充分行使，保障人民法院公正高效行使审判权，现将适用《证据规定》
中举证时限规定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一、关于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举证期限问题。
《证据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举证期限是指在适用一审普通程序审理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
指定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基础事实的期限，该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
但是人民法院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指定的举证期限可以少于三十日。
前述规定的举证期限届满后，针对某一特定事实或特定证据或者基于特定原因，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
件的具体情况，、酌情指定当事人提供证据或者反证的期限，该期限不受“不得少于三十日”的限制
。
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举证期限问题。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受《证据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限制
，可以少于三十日。
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少于三十日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当事人补足不
少于三十日的举证期限。
但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可以少于三十日。
三、关于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后的举证期限问题。
当事人在一审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在驳回当事人管辖权异议的裁定生效后，依
照《证据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重新指定不少于三十日的举证期限。
但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指定少于三十日的举证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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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制度(2010年版)》：飞跃版，因为专业，所以卓越关键标注·简化记忆·考点难
题·分级提示·关联索引清晰了然·真题演练·考频提示·全面准确·免费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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